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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000729    公告编号：2016-0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 4月

17 日以书面文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燕京啤酒科技大厦六楼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董事 15 人，分别为：李福成、赵晓东、戴

永全、王启林、丁广学、邓连成、赵春香、张海峰、杨怀民、杨毅、白金荣、李

树藩、李中根、莫湘筠、朱立青。会议由董事长李福成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 

《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刊 登 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白金荣、李树藩、李中根、莫湘筠、朱立青、陈英

丽（已离职）向董事会提交了《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刊 登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  刊  登  在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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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 相关内容。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完成营业收入

1,253,827 万元，营业利润 59,12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768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824,278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为 1,267,692万元，每股收益为 0.209 元，每股净资产为 4.5 元，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及《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 司 《 2015 年 年 度 报 告 》 全 文 及 其 摘 要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刊 登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015年，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 1,102,267,365.69 元，分配如下： 

（1）按税后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10,226,736.57 元； 

（2）按税后净利润的 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55,113,368.28 元； 

以上两项基金提取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936,927,260.84 元。累计

未分配利润 5,107,917,038.19 元。公司拟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18,539,341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金 0.7元（含税），所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年度。 

2、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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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及续聘 2016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15年度支付给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报酬为 393.3万

元（含为本公司子公司审计费用，不含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费

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定，继续聘

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

一年。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年审会计师完成本年度

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并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建议续聘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报酬及续聘 2016 年度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度支付给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内控审计报酬

为 45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定，继续

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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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决定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情况详见《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公司章程》（修订预案，待股东大会审批）于 2016

年 4月 29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须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决定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修改情况详见《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修正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预案，待股东

大会审批）于 2016年 4月 29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于 2016 年 4月 29日登载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于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副董事长赵晓东、副董事长戴永全、董事王启林、邓连

成、杨怀民因在上述关联公司任职，审议此议案时回避表决，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此议案。 

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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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编制了《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董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实际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认定进行了审计，出具

了致同审字（2016）第 110ZA4593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登载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编制了《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真实、客观反映

了公司 2015年度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15年

度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登 载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伍亿元整。以上授信无担保，期限为一年。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一般贷款。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签署上述额度内的一切授信的有关合同、协议

等各项法律文件。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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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拾亿元整。以上授信无担保，期限为一年。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在授信范围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开立信用证（包括国际

信用证）、短期贸易融资等业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签署上述额度内的一切授信的有关合同、协议

等各项法律文件。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以上授信无担保，期限为一年。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在授信范围内办理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法人账户透支及大

宗商品衍生交易，用于采购原材料、补充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及置换借款等业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签署上述额度内的一切授信的有关合同、协议

等各项法律文件。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与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公司按约定接受北控集团财务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其

中，存款服务每日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信贷服务每日贷款余额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已审批授信额度）。 

北控集团财务公司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给予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的定期存款利率上浮比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商业银行存款基准

利率的 30%;在协议有效期内，给予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利率按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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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5%。 

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北京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北

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设置的存款额上限符合谨慎性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同时在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副主席；本公

司董事赵春香女士同时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审议此议案时，

关联董事李福成、赵春香 2人回避表决。1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公司《关于与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于 2016 年 4月 29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 

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北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北京

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于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该《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

制和化解在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在的各项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维护股东利益。 

因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同时在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副主席；本公

司董事赵春香女士同时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审议此议案时，

关联董事李福成、赵春香 2人回避表决。1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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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风 险 处 置 预 案 》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登 载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接受金融服务的风

险评估报告》 

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北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北京

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于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独立董事对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风险管理进行了必要的了解，未发现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管

理 存在重大缺陷。  

因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同时在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副主席；本公

司董事赵春香女士同时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审议此议案时，

关联董事李福成、赵春香 2人回避表决。1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接受金融服务的

风 险 评 估 报 告 》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登 载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2016 年 6 月 3 日 14：00 在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召开 2015 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登载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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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三、四、五、六、七、八、九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